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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按揭购房约定提取

住房公积金业务的通知

各缴存单位、缴存人：

为加快推进“互联网+公积金”工作，着力打造便捷、

高效的公积金服务，我中心决定从2019年7月26日开始在全

市开展按揭购房约定提取业务（以下简称“约定提取”）。现

将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请条件

符合以下条件的，可申请开通约定提取业务：

（一）在我市缴存住房公积金。

（二）在我市以下银行办理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含公积

金贷款、商业贷款或者组合贷款）并已正常还款一个月及以

上，且未全部结清的：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中

国银行、交通银行、广发银行、东莞银行、招商银行、清远

农商行及各县（市、区）本地农信社。

（三）同意授权公积金中心从上述银行查询其名下需办



理约定提取业务房屋的商业个人住房按揭贷款信息，用于计

算约定提取额度。

（四）申请人配偶符合本条第（一）（二）（三）款规定，

且为房屋共同提取人的，夫妻双方需同时申请开通。

二、开通流程

申请人本人携带以下材料前往缴存所在地公积金管理

机构办理授权及开通约定提取业务（申请人可为其配偶代办

开通手续）：

（一）房屋为首次申请按揭购房提取的，提供以下材料：

1.《按揭购房约定提取开通申请表》1份；

2.申请人身份证原件（同时为配偶开通的需提供配偶身

份证原件）；

3.按揭购买自住住房首次提取相关申请材料（详见《清

远市住房公积金提取业务办事指南》）。

（二）房屋为非首次申请按揭购房提取的，提供以下材

料：

1.房屋最近一次按揭购房提取当月至申请开通约定提

取当月不足12个月的：

（1）《按揭购房约定提取开通申请表》1份；

（2）申请人身份证原件（同时为配偶开通的需提供配偶

身份证原件），单位代办时可不提供；

（3）单位经办人身份证原件及《单位经办人证明》1份

（附件1），单位代办时提供。

2.房屋最近一次按揭购房提取当月至申请开通约定提

取当月满12个月及以上的：

（1）《按揭购房约定提取开通申请表》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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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申请人身份证原件（同时为配偶开通的需提供配偶

身份证原件），单位代办时可不提供；

（3）最近3个月还贷流水1份（银行卡或存折流水未能明

确反映房贷偿还情况的或该房屋最近一次按揭购房提取记

录在2016年以前的，需提供最近1年的还贷对账单）；

（4）单位经办人身份证原件及《单位经办人证明》1份

（附件1），单位代办时提供。

三、其他事项

（一）在建设银行办理商业住房按揭贷款的，主贷人需

先前往我市建设银行网点办理授权手续后，再前往缴存所在

地公积金管理机构开通约定提取业务。

（二）为提高办事效率，房屋为非首次申请按揭购房提

取的可由单位代办约定提取开通业务。但必须在2019年9月

16日前，由单位经办人统一收集申请材料交缴存所在地公积

金管理机构集中办理。

（三）约定提取的具体规定详见《清远市按揭购房约定

提取住房公积业务办事指南》（附件2）。

附件：1.单位经办人证明

2.清远市按揭购房约定提取住房公积业务办事

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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